
政府采购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友谊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供应商（乙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中

心支公司

签订地点：宝清县

采购计划号：友政采计划[2026]00008
招标编号：ZJXD-202601-230522-065798
签订时间：2026年01月26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友谊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机动车
保险服务直接选定项目（招标编号：ZJXD-202601-230522-065798 ）的采购文件及中标（成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文
件等，确定乙方为甲方友谊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机动车保险服务直接选定项目供应商，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二、合同标的

标
的
名
称

采购需求
数
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备
注

机
动
车
保
险
服
务

1、本次征集险种按照《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规定执行：机动车辆保险分为基本险和附加险。基本险包括
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附加险分为车上人员责任险等。中国保监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款》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 下简称交强险）为必保险种。将交强险为投保单位的必保险种，
其他险种是否投保，由各投保单位根据经费和车辆状况自行 确定。 2、设立负责本项目承保、理赔及其他服务
的专门机构，为采购人提供上门服务，并按要求提供人员配备名单。 3、响应供应商应按照服务标准提供投保

服务、理赔服务、接报案及现场勘查。

1 24963.33 24963.33

合
计
￥24963.33元 （大写: 贰万肆仟玖佰陆拾叁元叁角叁分）

三、服务项目及要求

0

四、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2026年01月29日至2027年01月28日，共365天。
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1+1方式，采购结果 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是否续签，由甲方视财政

预算安排及对乙方提供服务的绩效考核等情况确定。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

五、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资金。（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0。）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24963.33元（大写 ：贰万肆仟玖佰陆拾叁元叁角叁分）；

3、付款方式： 全额付款

4、付款期数： 一期

5、结算方式：

序号 款项类别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元) 付款期限(天) 计划支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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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付款 机动车辆保险 供应商须提供与预付款同等额度的担保函 24963.33 7 2026-02-02

序号 款项类别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元) 付款期限(天) 计划支付时间

6、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甲方逾期付款

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息 ，属甲方的保
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
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
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
密或泄密行为，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0违约金，并赔偿给
甲方造成的损失。

九、合同履约、 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及 投标（响
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7日
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二条承担违约责任 ；

3、0。

十、履约保证金

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履约保证金退还：

十二、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他灾难战争或暴乱，
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违约责任。但受不
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7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以便对方审查、确认 ；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7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
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
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十三、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下列方式解决：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

4、投标(响应)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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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标记录;

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级政府采购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乙方（章）

签订时间：2026年01月26日 签订时间：2026年01月26日

签订地点：友谊县 签订地点：宝清县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镇七一路143号 单位地址：双鸭山市尖山区双福路东侧双大紫园1#楼办公-
110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张光新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孟晓峰

委托代理人：张光新 委托代理人：程蕊

电话：13555103555 电话：18345855345

电子邮箱：109478847@qq.com 电子邮箱：919882374@qq.com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友谊县支行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账号：08540101040000336 账号：19901832910013

账号名称：友谊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账号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中心支公

司

邮政编码：155600 邮政编码：1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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